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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 30 條、第 31 條及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

施規定辦理。 

二、目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對於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應採取危害評估、

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另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二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

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以確保懷孕、產後、哺乳女性勞工之身心

健康。 

三、適用對象： 

(一)育齡期之女性勞工。 

(二)妊娠中女性勞工。 

(三)分娩後未滿二年之女性勞工。 

(四)分娩後滿二年仍持續哺乳之女性勞工。 

四、適用範圍： 

(一)適用對象從事下列工作時，應啟動本計畫，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1、工作暴露於具有使用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屬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不良影響之化學品者。 



 

2、易造成健康危害之工作，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提舉、搬運、推拉重物、輪

班、夜班、單獨工作及工作負荷等。 

3、具有鉛作業之事業中，從事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者。 

4、暴露於職安法第 30條第 1項第 5款至第 14款及第 2項第 3款至第 5款之工作。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二)適用對象暴露於應職安法第 30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作業環

境或型態，應啟動本計畫實施危害評估。 

五、權責單位： 

(一)雇主：應對本計畫適用對象，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職安中心)： 

1、擬訂並規劃本計畫之各項措施，並推動及執行。 

2、於女性勞工健康保護期間，實施危害評估與控制、安排勞工健康服務醫師面談

指導、風險分級管理及其他相關措施。 

3、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1)宣導女性勞工健康保護之相關資訊。 

(2)協助女性勞工健康危害初判。 

(3)對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二年之女性勞工，藉由面談，尤其主訴或透過一般之

理學檢查等等，向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提出評估健康危害、風險分級、工作適

性評估及危害控制建議等。 

4、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1)有健康疑慮時，與女性勞工進行健康保護面談及相關醫療健康指導，雇主須

視其異常狀況請其追蹤檢查，或轉介婦產科醫師或其他專科醫師。 

(2)協助工作危害評估。 

(3)判定及確認風險等級。 

(三)人事室： 

1、協助本計畫之規劃、推動與執行。 

2、協助提供女性勞工資料，如產檢假或產假人員清冊，並得依評估及建議調整女

性勞工之工作內容及工時排班。 

3、聘書中載明若有懷孕或生產後二年內之情形需主動告知職安中心，以維護個人

權益。 

4、依醫師建議，配合、協助懷孕中或生產後二年內之女性勞工工作調整、更換、

請假。 

(四)工作場所負責人： 



 

1、協助本計畫之推動與執行。 

2、配合本計畫及醫師適性評估建議，進行工作內容及工作時間之管理與調整，以

及作業現場改善措施之執行，並留存紀錄。 

3、提供孕期勞工於工作場所休憩之時間、次數、地點及調整出差頻率之通勤緩和

處置。 

(五)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二年之女性勞工： 

1、主動告知工作場所負責人及職安中心，並填寫「妊娠及分娩後未滿 2 年之勞工

健康情形自我評估表(附表二)」及「母性健康保護面談紀錄表(附表四)」送交

職安中心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2、配合工作危害評估、工作調整與現場改善措施。 

3、若作業變更或健康狀況有變化，應立即告知工作場所負責人以調整計劃。 

4、如分娩滿二年後，仍在哺乳者，得請求雇主採取母性健康保護。 

六、規劃與實施： 

(一)風險評估 

1、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同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其他參與者（勞工健康服務

醫師、受評估單位主管及人事管理單位等），填寫「作業場所危害評估及母性

健康保護採行措施表(附表一)」，並告知勞工評估結果及管理措施；若無從事

危害健康之情形，存檔結案。 

2、若有可能從事危害健康之情形時，勞工健康護理人員協同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再

次進行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評估及填寫「妊娠及分娩後未滿 2 年勞工之工

作適性安排建議表(附表三)」及「母性健康保護面談紀錄表(附表四)」。 

3、有健康疑慮時，與女性勞工進行健康保護面談及相關醫療健康指導，雇主須視

其異常狀況請其追蹤檢查，或轉介婦產科醫師或其他專科醫師，並請其註明臨

床診斷與應處理及注意事項。 

(二)危害控制、工作調整、面談指導與分級管理 

1、第一級管理：無危害風險；經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評估無危害母體、胎兒健康，

可繼續從事原工作，並定期評估工作場所及作業危害之風險與管理。 

2、第二級管理：可能有危害風險，安排勞工健康服務醫師面談指導，採取危害預

防措施告知勞工有哪些危害因子會影響生殖或胎(嬰)兒生長發育等，並提醒勞

工養成良好之衛生習慣，或正確使用防護具等相關資源。 

3、第三級管理：有危害風險，若發現勞工健康狀況有異常，應即採取控制措施，

安排勞工健康服務醫師面談指導，雇主須視其異常狀況請其追蹤檢查，必要

時，協助女性勞工或轉介婦產科醫師或其他專科醫師，並請其註明臨床診斷與

應處理及注意事項。或轉介婦產科醫師提供適性安排之建議作進一步評估，採

取工作環境改善或適性工作調整的有效控制措施。 



 

當評估有已知的危險因子存在時，可先進行危害控制以及工作現場改善措施，

以減少或移除危險因子。如有需要進行工作調整時，建議採取漸進式工作調整

計畫，與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勞工、單位主管或人事主管等人員進行面談諮

商，將溝通過程及決議建立正式的文件。 

(三)健康指導、教育訓練與健康保護措施由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執行健康指導、教育訓練

及健康保護措施。如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有工作變更或健康狀況變化，需隨時修正

保護措施。 

七、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每年填報「母性健康保護執行紀錄表」，本計畫執行紀錄或

文件等應歸檔留存三年以上，並保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遵守本法、本辦

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本計畫為預防性之管理，若身體已有不適症狀應請孕、

產婦儘速就醫。 

八、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